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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一、基本情况 

2015 年 9 月，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重大资产置换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及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交易方为本公司、温州东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温州房开）和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集团）；本公司持有浙

江东日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股权、温州房开持有浙江东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房开）100%股权及金华金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狮房开）60%股权作为置

出资产；现代集团持有的温州市益优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益优）100%

股权（温州益优公司持有温州菜篮子经营配送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温州菜篮子肉类运输有

限公司 75%股权）作为置入资产。交易双方根据上述置出和置入资产的评估结果为资产定价

依据进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由本公司和温州房开分别承接，温州房开获取置入资产的比例

为浙江房开 100%股权及金狮房开 60%股权的交易作价占置入资产交易作价的比例，剩余部分

则为本公司持有，同时，对资产置换中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作价差额部分，由本公司以现

金向现代集团补足。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5年 3月 31日，实际交

割日为 2015年 12月 31日。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5〕207号)，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温州益优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465,200,000.00 元，评估方

法采用收益法。 

根据公司、温州房开与现代集团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现代集团承诺温州益优公司 2015

年 4-12月、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4,430.00 万元、5,650.00万元、5,740.00万元。若承诺期间内任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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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度的当年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未能达到当年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则本公司应在该

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现代集团关于温州益优公司在该年度实

际净利润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事实，并要求现代集团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补偿。 

 

二、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的温州益优公司 2015年 4-12月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5,563.42万元，比承诺的净利润 4,430.00 万

元多 1,133.42万元，故现代集团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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